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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書面審查紀錄 

時間：112年 9月 18~21日 

主席：陳立民院長                             紀錄：蔡育萍 

書面審查委員：詳附件 

 

壹、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決議 執行情形 

美術系 進修部碩士班創作

組新增「書寫藝術創

作研究(Ⅰ) Studies 

in Calligraphy Art 

Creation(Ⅰ) 」、

「書寫藝術創作研究

(Ⅱ)」 Studies in 

Calligraphy Art 

Creation(Ⅱ) 」 

照案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課委會、

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 

藝術產業

學士原住

民專班 

修訂本系大學部開

課系統表 

照案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課委會、

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 

藝術產業

學士原住

民專班 

擬新增創新產業原

住民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開課系統表課程 

照案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課委會、

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 

跨領域藝

術研究所 

擬修訂本所「跨藝

實踐與永續環境 碩

士在職專班」開課系

統表 

照案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課委會、

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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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本院大一核心課程

—「藝術與美感生

活」擬以微學分課程

方式--工作坊授課 

照案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校課委會、

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 

 

貳、 書面提案審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擬修訂本系大學部非師資生及師資生開課系統表，請審議。 

說明： 

(一)異動課程名稱，以擴大授課內容範圍，不局限於管樂器種類

之限制。 

(二)檢附課程異動表及修正後課程系統表，詳附件 1-10頁。 

(三)經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112.05.08)系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 

(四)本案溯自 111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 

決議：發放 15份書面審查單，回收 12份，均表同意。 

 

提案二                                    提案單位：音樂系 

案由：擬修訂本系碩士班開課系統表，請審議。 

說明： 

(一)異動及新增課程名稱，為碩大合開課程。 

(二)檢附課程異動表、修正後課程系統表、新增課程能力配分

表，詳附件 11-19頁。 

(三)經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112.05.08)系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 

(四)自 112學年度起入學(含以後)學生適用。 

決議：發放 15份書面審查單，回收 12份，均表同意。 

 

參、 審議結束。 


